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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美國次貸風暴與 2008年雷曼破產事件帶來之金融危機，國內許多散戶

投資人不僅未能獲利，甚至連本金亦付之一炬，因此引發當事人控訴銀行受託從

事財富管理過程中有所疏失，致其遭受損失。為進一步了解爭議癥結，本文蒐集

雷曼事件後相關財富管理爭議之實務案件，發現案件裁決基礎皆著重於受託人之

受託義務。鑑於實務案例裁決重點不在於產品特性，而是傳統受託義務之闡述，

故本文由此面向進行研究，以補充其他論著僅由產品面分析爭議所可能忽略之觀

點，俾未來在防制類似問題發生時，得以對症下藥。易言之，本文研究目的，乃

希冀藉由實務案例之分析，釐清財富管理爭議問題，進而討論業者或主管機關在

管制上之改進方向。 

本文共分為四章，在說明研究動機與方法架構後，依序提出案件分析、爭議

類型歸納、判決比較、實務見解評析、義務認定歸納與主管機關改善作法之檢討。

詳言之，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架構。第二章為財富

管理爭議問題的現狀分析，即透過實務爭議案件作為分析素材，歸納爭議態樣以

及法院與主管機關對於此等爭議的裁決基礎，第三章則透過判決比較，分析司法

實務是否已就各別爭點形成共通心證，以期提升當事人對於爭議結果之可預測

性，並參酌法規與學說見解，進而評析法院判決於法理適用和事實認定之妥適

性，針對判決不合理處評估立法檢討之可能，並依此提出建議。最後，於第四章

結論，歸結本文以上之論述要點與結論。 

經由本文歸納近年內之司法訴訟、非訟、行政裁罰案件，可知銀行受託財富

管理之爭議態樣包含：一、違反不得在台銷售之約定；二、違反受託機構對投資

標的之審查義務，即商品上架與引進過程中未詳實查證；三、業務人員資格不符；

四、未落實充分了解客戶與適合性原則；五、未充分說明與揭露商品資訊；六、

定型化契約顯失公平；七、受託人收取高額通路費致利益衝突之虞以及八、誤認

信託為銷售而違反證交法或從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等情形。綜觀判決，無

論當事人或法院，對於上述爭議所衍生之義務型態屬於受託人之善良管理注意義

務與忠實義務皆無爭議，而其議題核心在於法院如何認定銀行已確實履行該義務

之事實認定等問題，而證責任分配與因果關係亦為影響判決結果之關鍵。 

本文就案例進行比較，分析法院之法理適用及義務範圍之認定基礎，歸納各

義務之事實認定基礎，並提出評析。整體而言，本文以為，除違反不得在台銷售

之約定以及誤認信託為銷售之問題，屬於商品之應適用法規範圍不清之議題外，

其他義務包括：投資標的之審查義務、適合性原則與告知義務皆應回歸實質審

查，以確保投資人權益之維護，此外，鑑於主管機關所定之行政規章相關程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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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於司法實務仍具一定影響力，筆者建議得綜合法院通說與市場慣例，斟酌

修訂行政規章，以供當事人遵循。 

至於本次事件後，主管機關所提出之後續立法措施乃針對特定商品而定，而

非從義務之行為態樣切入，因此是否可得避免日後新型金融商品之類似爭議尚有

疑義。此外，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大多係原則性規範，筆者推測，其規範效果多在

於警惕業者有關適合性原則與告知揭露義務之重要性，至於是否得以從而改善未

來司法實務有關義務履行之事實認定標準之一致性，仍有待後續觀察。 

綜上所述，本文建議，除可建請法院善盡事實認定依據之闡明義務外，亦得

由預防面切入，透過行政規章之修訂、銀行內控監督、外部金檢查核以及受託人

教育訓練等方面著手，以期對於實務爭議問題之改善有所助益。 

 


